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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 日期 :中 華民國 114年 3月 η 日

發文字號 :馬僑字第 114U犯 號

速別 :普 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:

附件 :2U巧 年全球華語 口說爭霸賽各項資訊

主 旨 :有 關辦理 「2U25年全球 華語 口說爭霸賽」事 ,請 查照周

去口 。

說明 :

一 、為鼓勵全球海外僑校學生持續精進華語 口說能力 ,僑委會

訂於本(2U巧 )年 4月 1日 至 9月 3U日 辦理第五屆華語口說

爭霸賽 ,請鼓勵學生踴躍參賽 。

二 、旨揭比賽摘述如下 :

(一 )比 賽時間 :本次賽程分三階段 (4月 、6月 、9月 )舉

辦 ,4月 、6月 為初賽 ,9月 為決賽 ,必須完成任一初賽

並取得成績 ,以取得總決賽資格 。

1、 第一階段 (初 賽一):時間 2U25年 4月 1日 (星期

二 )9:UU至 2U巧 年 4月 3U日 (星期 三 )刀 :” ,為期

一個月 。

2、 第二階段 (初 賽二 ):時間

日)9:UU至 2U25年 6月 3U

一個 月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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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 第三階段 (總 決賽):臺灣時間 2U25年 9月 1日

(星 期 一 )9:UU至 2U25年 9月 3U日 (星 期 二 )

” :” ,為 期一個月 。

(二)比 賽組別 :馬 來西亞學生請參加 「僑校學生基礎組/進

階組」 。

(三 )參賽對象 :

1、 僑委會立案/備 查之海外僑校在學學生 (未持有中國大

陸護照),不得重複報名其他組別 。

2、 基礎組 :至 2U巧 年 4月 1日 ,年滿 6歲至 12歲 (出

生日期介於 2Ul2年 4月 2日 至 2U19年 4月 1日 )之

僑校在學學生 。

3、 進階組 :至 2U25年 4月 1日 ,年滿 13歲至 17歲

(出 生日期介於 2UU7年 4月 2日 至 2Ul2年 4月 l

日)之僑校在學學生 。

(四 )比 賽賽制 :

1＿ 、比賽辦法 :採線上報名及線上評分 ,並依組別程度 ,

各組分白僑委會 《學華語向前走》或 《來 !學 華語》

等教材擇選各 2篇 範文 ,參賽者上線完成 「跟讀」及

「朗讀┘2種競賽項目。

2、 成績計算方式 :本次比賽均採個人成績排名賽 ,參賽

者可於活動期間不限次數上線參賽 ,比 賽截止後 ,由

比賽系統以參賽者最佳一次得分進行排名 (計 算至小

數點第二位 );若最終比賽結果同一名次出現兩名參

賽者總分相同 ,則依序以參賽者之發音 、語調 、流利

度 、音量之分數高低排名 。

(五 )獎 項 :

1、 於 4月 、6月 初賽中分數排序前 2UU名 之參賽者 ,得

申請數位參賽證書 1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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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於 9月 總決賽取得前五名及優等者 (第 六名至第十

名 )僑委會將頒發獎學金及獎狀 ,另 頒發 「輔導獎勵

金」以獎勵 「僑校」協導學生參賽 , 各組獎學金及

獎勵金金額如下 :

(1)第 一名 :獎 學金 7UU美元

(2)第 二名 :獎 學金 6UU美元

(3)第 三名 :獎 學金 5UU美 元

(4)第 四名 :獎 學金 4UU美 元

(5)第 五名 :獎 學金 3UU美元

(6)優 等 (5名 ):獎學金 2UU美 元

(7)每位獲獎學生之所屬僑校獲頒輔導獎勵金 2UU美 元

(依規定扣百分之二十所得稅後實發淨額 16U美

元 )。

(六 )獎勵方式 :

1、 名單公布時間 :初 賽優勝名單預計於賽後 1個 月內公

告於 「全球華文網」首頁 ,總決賽優勝名單預計於 lU

月中旬公布於 「全球華文網┘首頁 。

2、 獎金及獎狀 :僑委會將通知獲獎者就讀僑校 ,獲 獎者

需填具領據及檢附僑校開立之參賽資格證明書 ,送經

本處核轉僑委會 ,以 憑撥款 ,另 獎狀將另行郵寄 。

檢附比賽簡章 、比賽規則 、比賽常見問題 、個資宣告及比

賽活動電子海報圖檔等文件供參 。

正本 :吉 隆坡臺灣學校 、麻坡 中化 中學 、利豐港培 華獨立 中學 、居鑾 中華中學 、水平

中學 、峇株 華仁 中學 、新文龍 中華中學 、笨珍培群獨 立 中學 、柔佛新 山寬柔中

學 、寬柔中學古來分校 、寬柔中學至達城分校 、馬六 甲培風 中學 、芙蓉中華中

學 、波德 申中華 中學 、吉隆坡循人 中學 、吉隆坡坤成 中學 、吉隆坡尊孔獨立 中

學 、吉隆坡 中華獨 立 中學 、巴生光華(獨 立)中 學 、巴生濱華 中學 、巴生興 華 中

學 、巴生 中華獨立 中學 、怡保深齊 中學 、霹靂 育才獨立 中學 、怡保培 南中學 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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班台育青中學 、江沙崇華獨立中學 、曼絨南華獨立中學 、金寶培元獨立中學 、

霹靂安順三民獨立中學 、太平華聯中學 、吉籣丹 中華獨立中學 、雙溪大年新民

獨立中學 、亞羅士打新民中學 、亞羅士打吉華獨立中學 、檳城 日新獨立中學 、

檳城韓江中學 、檳城鍾靈(獨 立)中 學 、檳城檳華女子獨立中學 、檳城菩提獨立中

學 、古晉中華第一中學 、古晉中華第三 中華 、古晉中華第四中學 、石 角民立中

學 、西連民眾中學 、詩巫光民中學 、詩巫黃乃裳中學 、詩巫建興 中學 、詩巫公

教 中學 、詩巫公民中學 、民都魯開智中學 、美裏培民中學 、美裏廉律 中學 、泗

里奎民立 中學 、沙巴崇正 中學 、沙巴建國中學 、沙巴吧 巴中學 、沙巴保佛 中

學 、丹南崇正 中學 、斗湖巴華中學 、古達培正 中學 、沙巴拿篤中學 、山打根育

源中學 、關丹 中華中學

副本 :馬 來西亞華校董事聯合會總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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